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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司法已於民國（下同）107年增訂第228條之1有關
「期中盈餘分派」之規定，允許公司在保留應納稅
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後，得依章程
規定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分派當期盈餘。此
項修法雖為公司提供更具彈性的盈餘分派方式，並藉
此提高股東的投資意願；然而，隨著越來越多公司採
行期中盈餘分派的方式，實務上也衍生出相關稅務之
不確定性。

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月刊即針對於期中盈餘分派
時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所衍生之稅務議題進行深入探
討。首先，透過整理相關的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解釋
函令，提醒公司在申報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時，應如
何計算用以減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法定盈餘公積之
數額。其次，若公司依公司法第228條之1規定期中分
派盈餘，致全年度實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全年度
稅後淨利10%時，則未分配盈餘稅之稅基減項應如何
計算？易言之，當公司依法年中分派盈餘時，未分配
盈餘稅之計算基礎是否仍須以「全年度之未分配盈
餘」作為課稅計算基礎？本刊期就整理之相關判決與
解釋函令，進一步勾勒出該等因期中分派盈餘所涉及
未分配盈餘稅之潛在適用疑義。 關於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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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依法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得作為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之減項

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自107年度起，營利事
業應就其當年度未作分配之盈餘課徵5%的未分配盈
餘稅；就87年度至106年度間之未分配盈餘，前述適
用稅率則為10%。

至於，未分配盈餘稅的計算基礎，應以「當年度依商
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
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
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扣除下列各款
（即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所列各款可列作未分配
盈餘減項之項目）後之餘額為準。」其中，為正確計
算營利事業「實際可供分配」卻未分配之稅後盈餘，
營利事業依法不能分配之所得准予自當年度稅後淨利
中扣除；因此，同條項第3款將「依公司法或其他法
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列作未分
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當年度依法實際提列之10%法定盈餘公積得列為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惟超過部分尚不得列作減除
項目

針對法定盈餘公積得減除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按所得
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第3項規定，應以營利事業
當年度實際提列之數額計算之。對此，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字第720號行政判決及106年度判字第472
號行政判決（下稱「最高行政法院104、106年度判
決」）另表示，「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所定未分配
盈餘申報係採年度制，即就當年度之稅後純益，扣除
『當年度』依規定可減除之金額，以正確計算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此外，財政部亦就法定盈餘公積得減除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作成多號解釋函令，茲整理成以下表格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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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年多次分派盈餘時，
未分配盈餘稅如何計算？
專家用案例帶您了解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A公司已依公司法第228條之1規定於公司章程中明訂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分派盈餘或撥補虧損。就此，
在112年，A公司上半年度的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下同）500萬元，故在依公司法提列10%法定盈餘公積
（即50萬元）後，A公司董事會決議發放100萬元現金股利；惟下半年度因市場表現不佳，A公司當期發
生淨損失400萬元，且未再另行決議分派盈餘。試問：A公司申報當年度（即112年度）未分配盈餘稅
時，得否將實際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50萬元，全數列作未分配盈餘稅計算基礎（即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的減項？

前半年度 後半年度 全年度

稅後淨利（虧損） 500 （400） 100

法定盈餘公積 50 0 • 實際已提列數額：50
• 依全年度獲利狀況應提列數額：10

分派金額 100 0 100

案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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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4、106年度判決、財政部63年
函之意旨，營利事業於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得
主張減除之法定盈餘公積數額，限於「當年度」依法
實際提列者；如營利事業所提列之數額超過公司法第
237條第1項規定之10%稅後盈餘，則超過部分不得列
為減除項目，避免營利事業濫提法定盈餘公積並藉此
規避未分配盈餘稅。

期中實際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全年度依法應提
列之數額時，營利事業應以何者作為未分配盈餘的
減除項目

為使公司盈餘分派之方式更具彈性，公司法於107年
增訂第228條之1有關期中盈餘分派之規定。是以，在
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後，公司得依章程規定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
分派當期盈餘。

然而，在依上述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採取期中
盈餘分派之公司，係以當期的獲利狀況（即當期稅後
盈餘）作為計算基礎；如因後續期間的獲利狀況不佳
導致整年度稅後盈餘不增反減時，則可能發生「期中
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超過當年度依法應提列之數
額」。如本刊所舉之案例，A公司已於前半年度依當
期稅後淨利提列10%法定盈餘公積（即50萬元），惟
依全年度稅後淨利觀之，A公司僅須提列10萬元的法
定盈餘公積。

在此情形下，A公司於申報112年度未分配盈餘稅
時，應以「前半年度實際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50萬
元」或「全年度依法應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10萬元」
作為未分配盈餘的減除項目，即有疑義。

由於先前介紹的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及財政部解釋函令
作成的時間均早於公司法增訂期中盈餘分派規定，且
財政部嗣後並未對上述疑義發布相關解釋函令，因此
目前尚無明確規定可供依循。

就此，實務上有依照經濟部108年1月25日經商字第
10800006700號函（下稱「經濟部108年函」）認
為，公司於當期（即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可分配盈
餘為正數時所分派之股利，即使嗣後全年度可分配盈
餘為負數，亦不視為超額分配；同理，公司依當期盈
餘提列的10%法定盈餘公積（即期中實際提列之法定
盈餘公積），縱使超過全年度依法應提列之數額，超
過部分亦非屬超額提列而仍為法定盈餘公積之範疇，
從而得全數列作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解釋函令 規範內容

財政部89年9月26日台
財稅第0890456933號函
（下稱「財政部 89年
函」）

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1項有關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係以「個別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為計算基礎。營利事業於分配
歷年累積之盈餘時，始以「實際分配盈餘數」為基礎，一併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者，其非由當
年度盈餘提列之數額，尚不得依同法條第2項第4款規定，作為計算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財政部88年3月22日台
稅一發第881906287號
說明（提案十）

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4款規定（編者註：現行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3款），已
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同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
第5項（編者註：現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第3項）復規定，本法第66條之9第2項
第4款所稱之「法定盈餘公積」，應以當年度營利事業實際提列數計算之。準此，其意即為
營利事業由當年度盈餘實際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尚不至混淆。

財政部63年8月22日台
財稅第36192號函（下
稱「財政部63年函」）

依所得稅法第76條之1第2項第4款（編者註：現行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3款）規定，
營利事業依公司法規定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係指公司法第237條第1項所定應提列之10%之
法定盈餘公積而言。凡提列盈餘公積超過10%者，其超過部分，不得作為計算未分配盈餘時
之減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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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Observations

自公司法增訂228條之1規定允許公司期中分派盈餘以
來，由於此等制度之高度彈性，實務上已有越來越多
公司採取期中分派盈餘之作法，以提高股東投資意
願。對此，經濟部已陸續發布解釋函令釐清盈餘分派
法規與實務運作上的相關疑義，以利公司遵循；惟財
政部尚未發布相關解釋函令，明確規範期中盈餘分派
所衍生之相關稅務影響（本期所討論之法定盈餘公積
於未分配盈餘稅減項金額認定僅為實務上可能發生之
其中一種情形），造成稅務遵循上存在若干不確定
性。

縱目前稽徵實務似認未分配盈餘稅之計算應依照經濟
部108年函意旨，當企業依法採期中分派盈餘時，未
分配盈餘稅之計算週期亦應比照辦理。然而，財政部
尚未就此疑義作成公開解釋函令俾供徵納雙方遵循。

綜上，為避免營利事業在申報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
時，其主張作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項（如依法提
列之法定盈餘公積）遭到國稅局質疑或否准，除應於
事前備妥申請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如決議分派盈餘
之議事錄）外，建議適時諮詢稅務專家意見，並視具
體個案情形，於期中分派盈餘或申報未分配盈餘稅
前，與國稅局提前溝通或考慮向國稅局申請函釋，避
免因未分配盈餘稅之相關不確定性，而模糊公司法
228條之1提供公司得彈性選擇期中分派盈餘之美意。

解釋函令 規範內容

經濟部108年函

公司為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係以上次分配後之期末未分配餘額，加計本季或前半會計年
度之淨利，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後，於可分派盈餘數額內分派
之。至於年度終了之盈餘分派，亦以上次分配後之期末未分配餘額，加計第4季或後半會計年度之淨
利或虧損為可分派盈餘數額，累積數額如為負數，因無盈餘即不得分派（第232條第2項參照），應
累積為下年度之期初數額。是以，公司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於可分派盈餘為正數之數額內分派，
縱然年度終了之可分派盈餘數額為負數，亦無所謂超額分派或透支盈餘之情事。

回到本刊所舉之案例，如依前述實務看法，A公司在申報112年度未分配盈餘稅時，似有立場得主張以「期中
實際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數額50萬元」作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項，而不以全年度依法應提列數額10萬元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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